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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高中文憑有高中畢業文憑(high school diploma)，也有普通教育

發展證書(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, GED)。前者在就讀高中畢業

後發給，後者即是高中學力證書，是對未在學校就讀者測驗後發給，二者

均可申請高等學府就讀。 

GED 專供未在中學就讀者申請應試，在中學就讀者不得申請，年齡必

須16歲以上，有些州規定要18歲以上，必須在其居住之州應考。全部考

試時間7小時，有五考試科目: 語言--寫作(Language Arts: Writing)、

語言--閱讀(Language Arts: Reading)、社會學科( Social Studies)、科

學、數學。每科最高800分，最低200分。每科410分，以及總平均450

分(總分2250分)以上，才算通過，但各州可另定更高標準。其800分表示

是全國高中生最優1%之程度。許多州有另定標準較高之榮譽文憑(honors 

diploma)，有些州也為通過者舉行畢業典禮。 其考科版本有英文、加拿大

英文(社會學科為加拿大內容)、西班牙文、法文，也有為特教學生的音響

版及大字體版。此項證書由各州發給，一般認為其程度較就讀高中畢業文

憑為低。 

此項測驗由GED服務社( GED Testing Services)負責，該社也規定及

格和通過之最低標準及最低年齡，各州決定文憑名稱及頒發文憑（如有稱

General Equivalency Diploma，也有稱 General Education Diploma），

各州也可自定更高之及格標準。 

依據GED服務社統計，2008年未有高中文憑者，僅有1.7%的人應此測

驗，未有高中文憑者的1.1%通過此項證書測驗。2008年共有776, 728名

應試者，比前一年增加7% ，有 679,861名應考全部五科，493,490名達

證書發給標準。各州均認可此項測驗，98%的高等學府及96%的雇主認可此

項測驗成績。2008年間，79%的應考者係第一次應試，此等考生中，76%通

過此項測驗，平均應試者年齡25歲。此項測驗為全世界性的，全世界有

3100個測驗中心，其中45% 的測驗中心每週至少舉辦測驗一次，79%的測

驗中心每月至少舉辦一次測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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